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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浦区委办公室文件 
 

 

青委办〔2019〕30号 
★ 

 
 

中共青浦区委办公室  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
 

各镇、街道，区委、区政府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各区级机关、

人民团体、区直属事业单位、区属公司： 

《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经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审定后，已

经区委、区政府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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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青浦区委办公室 

 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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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上海市青浦区机构改革方案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主管全区规划和

自然资源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处级。 

第三条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

间用途管制职责。贯彻执行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、城乡

规划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。结合本区实际，研究制

定规划和自然资源相关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负责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，组织编制并监督实

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。落实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，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、评估和预警体系。组织划定、实施

和管理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、文化保护

等控制线，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布

局。 

（三）参与编制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

计划，参与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。组织编制城乡总体规划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单元规划、重要地区的详细规划及区政府其

他指令性规划，对其他专业系统规划进行综合协调与平衡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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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编制职责范围内的镇、村庄建设各类规划。按照权限依法审

核各类规划。 

（四）负责历史文化风貌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村、

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古迹的规划管理。负责城市地名、城乡

规划设计、城市建设档案等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负责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土地管理相关工作，对建设工

程项目审批后到竣工验收前规划、土地执行情况实行跟踪监管。 

（六）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，

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，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

评价和相关指导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。负责自然资源和不

动产登记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共享、汇交管理工作。指导监督自

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等有关工作。 

（八）组织编制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。负责城镇建

设用地规模的总量控制和用途管制，并承担监管责任。负责土地

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上报工作，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以及征收

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。 

（九）负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。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

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。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、土

地整理复垦等工作。负责政府土地储备等各类建设用地的开垦、

整理、复垦管理工作，并组织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。 

（十）负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。依法负责耕地数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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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生态保护。配合做好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和永久基本农

田特殊保护的相关工作。 

（十一）负责有关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。组织实施有

关自然资源资产划拨、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工作。 

（十二）负责有关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。组织实施有关

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。依据国家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，

组织开展有关自然资源评估。负责有关自然资源市场监管。依法

负责各类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收回、土地储备相关工作。 

（十三）配合做好地质、矿产资源以及测绘管理工作，具体

负责测绘标志保护和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。 

（十四）组织实施城乡规划和有关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，

依法查处有关违法案件。 

（十五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（十六）职能转变。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落实

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制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，统一行使所

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，强化城市规划

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。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

环境为抓手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业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。

弱化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，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

理模式，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管模式，切实提高审批透明度和

监管效能。 

（十七）有关职责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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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与上海市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

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集体土地征地房屋补偿工

作。上海市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责国有土地房屋征收

与补偿工作。 

2.与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。上海市

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设施农用地规模等的核定。上海市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业布局规划等的核定，以及设施农

用地性质用途的认定。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上海市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,共同加强设施农用地的巡

查、监管。 

3.与上海市青浦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分工。上海市青浦区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

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,组织划定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。上海市

青浦区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,承担

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监管工作。 

第四条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办公室（财务管理科）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和内外

联系、综合协调，承担公文处理、机要、保密、会务、接待、督

查、提案和意见办理、信息、史志、档案、宣传、政务公开、资

产、后勤管理等工作。承担有关自然资源专项收入征管和专项资

金、基金的管理工作。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财务管理。承担城建

档案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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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人事科。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、机构

编制、工资福利、队伍建设、教育培训、考勤考核、出国（境）

管理等工作。协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、基层党建、意识形态等党

务工作。 

（三）法规监督科。负责规划和自然资源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宣传、培训以及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承担本局行政

诉讼应诉、市民热线与信访接待处理工作。指导、监督规划和自

然资源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。 

（四）规划管理科。承担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组

织编制、审核报批工作。参与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研究，开展

国土空间规划发展战略的研究。组织开展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

规划的编制工作。组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

开发边界、文化保护等控制线。落实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，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、评估和预警体系。负责重点地区重

要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研究和各类建设项目规划征询的意见办

理。 

（五）建设管理科（地名管理科）。承担权限范围市政工程、

建筑工程以及历史风貌区保护建筑等项目的规划土地管理工作。

负责建设项目规划土地选址意见、建设用地预审及规划许可、建

设用地划拨决定及批准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审批与管理。负责

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审核、改扩建项目规划设计要求的核定。承

担各类城市地名的审批与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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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科。承担土地等自然资源有偿使

用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。负责土地年度利用计划与土地复垦

整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。负责土地等自然资源市场监测与监管。

负责土地节约集约用地的评价工作。负责土地出让、农用地转用

等各类用地的审核和审批，以及相关管理工作。负责实施耕地保

护政策，负责设施农用地项目的审核与管理，指导街镇做好基本

农田保护有关工作。 

（七）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科。承担自然资源调查、确

权登记和测绘管理工作。负责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基础数据的统计

分析，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和相关指导工作。负责自然资

源权属争议的协调和处理。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

工作。参与地质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。协助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和

基础测绘管理相关工作。负责测量标志保护。 

（八）乡村规划建设科。承担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管理工

作。组织落实街镇郊野单元（村庄）等乡村地区规划的编制工作。

负责乡村建设工程规划土地管理工作。负责农民建房用地管理和

审定。 

（九）征收补偿管理科。承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。负责

编制征地房屋补偿年度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指导协调街镇开

展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。负责征地补偿房屋争议的协调及

责令交地的行政决定、信息公开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编制 29 名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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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长 1名、副局长 5名，正科级领导职数 9名，副科级领导职数 5

名。 

第六条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

置、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由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9年 4月 15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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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浦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15日印发 


